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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召開「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修正草案研商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年 1月 7日下午 2時整 

貳、地點：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首長決策室 

參、主持人：本部消防署陳副署長文龍     記錄：李政昕 

肆、出（列）席者及單位：詳后附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討論： 

一、修正草案第 2條： 

(一)行政院主計總處： 

有關新增第 2條第 2項規定：「本標準所稱救助，指前項之

人因遭受風災（含颱風及龍捲風）、震災、火災或爆炸災害，

致損害重大，影響生活，政府為緊急救助其個人或家庭維持

基本生活所發予之災害救助金。」及同條第 3項規定：「因

海嘯所造成之災害，其救助準用本標準之規定。」一節，鑒

於內政部於 102年 5月召開「龍捲風是否納入災害防救法及

相關救助、補助措施」研商會議結論，已將「龍捲風」列入

「風災」之範圍，並考量將「救助」內涵予以明確規範，可

增進民眾瞭解其性質係政府為緊急救助個人或家庭維持基

本生活發給之災害救助金，非屬財產損失之補償，另對「海

嘯」災害之救助準用本標準規定，亦屬合理等，爰本項新增

條文內容，尚屬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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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務部： 

有關「海嘯」係屬災害防救法所訂水災，或列為其他災害？

另有關災害防救法第 48條授權訂定災害救助之種類，故本

標準名稱列明為風災、震災、火災及爆炸災害，如果有增列

之必要是否可直接增列，若僅為準用則無法確知「海嘯」救

助之法源依據為何，因此建議先予釐清海嘯之災害種類；如

有增列之必要，是否直接適用災害防救法第 48條授權，增

訂為救助種類，而非透過準用之規定。 

(三)屏東縣政府： 

針對本縣去年發生龍捲風所造成之災情，因欠缺法源基礎，

須以專案簽核方式，依個案認定發放。為確保救助法源依據

及促進發放時效，建議於標準中增訂較為合適。 

(四)臺南市政府： 

有關本市針對發生龍捲風之處置與屏東縣政府相同，因法令

並未明訂，因此以專簽方式發給災害救助金。 

(五)本部消防署：  

１、有關日本災害救助法規定包含收容等相關緊急之扶助，本

標準僅限發給死亡、失蹤、重傷或安遷救助金，若要就扶

助部分完整規範，則需就社會救助法及災害防救法所規範

災害救助部分整體考量。 

２、海嘯業於送立法院審議之災害防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

納列獨立之災害類別，並由本部擔任主管機關，惟尚未修

正通過，然立委曾提及海嘯之救助，因此先行增定準用之

規定。另本部及其他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所訂之救

助種類及標準皆以發放救助金為主要救助方式，至其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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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扶助等相關措施部分，社會救助法業另有規範，爰未納

入本次修正考量。又增訂救助定義係為明確說明以生活上

有急難需要，而非財產之補償。 

３、本條明定風災包含颱風及龍捲風，係屬風災範圍之界定，

將其納列係為求明確，以符合立委之期待，然另亦可透過

解釋性之行政規則訂定。 

４、因海嘯至今無實際案例發生，依現行規定是否可以適用無

從得知，然龍捲風曾發生數次，若地方政府現況於發給災

害救助金並無疑慮，亦可不予增列。另本條第 2項係就定

義作宣誓性說明，仍以發放救助金為主。 

研商結論：草案第 2條第 2項，「海嘯」因現行震災災害防救業

務計畫業訂有海嘯篇，爰比照龍捲風之寫法，於「震災」

文字後以括弧加註「含海嘯」，並刪除同條第 3項。 

二、修正草案第 3條： 

法務部： 

有關「亦同」係指法律效果部分相同，但死亡證明就已認定

為死亡，因此建議刪除「亦同」文字，或可仿第 4條規定予

以分目使規定更加明確。 

研商結論：草案第 3條第 1款有關「死亡救助」之適用，改採分

目列述之。 

三、修正草案第 4條： 

(一)屏東縣政府： 

１、有關「非經整修不能居住」，於本條序文業明定「住屋毀

損達不堪居住程度情形之一者，給予安遷救助」，因此無

論是第 1項第 1款或第 2款皆需達到不堪居住程度，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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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將序文修正為「受災戶住屋毀損達下列非經整修不堪

居住程度之一者，給予安遷救助」。 

２、另針對安遷救助標準有關住屋毀損範圍之認定建請釐清，

本標準第 4條第 1項第 2款（非地震造成者）第 1目「住

屋屋頂連同椽木塌毀面積超過三分之一；…」，有關「三

分之一」之認定，過去承辦人至現場勘災時依據目測及經

驗判斷屋頂毀損面積約占整個屋頂面積的幾分之幾，惟民

眾提出訴願經訴願委員會審議，認本府未經實際丈量無法

證實未達三分之一而裁定撤銷原處分，因此建議針對受損

面積比例之認定及勘查準則可再研議釐清。 

(二)臺東縣政府： 

１、因本縣於實務執行上遭遇困難，爰建議相關修正條文。理

由說明如下： 

(１)因 101年 8月天秤颱風期間，本縣大武鄉出現 17級強

風，少數房屋因為屋頂部分磚瓦受強風吹掀，雖瓦片

吹掀後尚隔有 1層木板，仍造成屋內嚴重漏水，惟其

受災情形與「塌毀」情形不同，爰類似個案尚無法核

給安遷救助。建議將「塌毀」修正為「損害」，以解決

對類似安遷個案的法規適用問題。 

(２)屋頂塌毀之安遷救助情形較常出現於風災，本法第 4

條第 1項第 2款第 1目前段規定非地震以外之安遷救

助，需達屋頂連同椽木塌毀面積達三分之一標準，惟

有關「椽木」結構較常出現於磚造建築物，今鐵皮建

築物已分不出何為「椽木」構造。天秤颱風期間，許

多鐵皮建築屋頂已經被大風吹掀，而屋頂結構並無椽



5 
 

木，實際受災情形已達安遷必要，卻與現行規範文字

有所落差，爰建議刪除「連同椽木」文字，以更符時

宜。 

(３)本次建議修正係為儘量避免使用修正條文第 4條第 1

項第 2款第 3目規定，因該目較無準則，例如某建築

物屋頂塌毀面積達五分之一，未達三分之一，若經本

縣認定達住屋受損嚴重，非經整修不能居住程度，又

與同項款第 1目規定不符，爰建議修正第 4條第 1項

第 2款第 1目規定。 

(三)屏東縣政府： 

１、原則上同意臺東縣政府建議修正條文，因本縣在實際執行

上也認為本條第 1項第 2款第 1目適用困難，現行多數房

屋已無椽木構造，且以鋼筋水泥或磚瓦建築之屋頂要因災

致塌毀程度極少可符合標準。考量災害救助之原意，係為

使災民受災後獲得救助，及早回復日常生活，建議修正第

1目規定，執行上較有法源依據，並符合實際需求。 

２、另外對實際勘查人員而言，如何判定三分之一仍是有困難

的部分，因前次訴願案件被撤銷原處分，係因訴願委員會

認為本縣未實際進行丈量，但實際勘查人員於現場無法以

尺實際量測整個屋頂面積及塌毀面積，並計算其百分比，

因此建議增列「依縣市主管機關之認定為標準」，而非實

際以尺丈量。 

(四)本部營建署： 

針對現行規定，有椽木的房子多為民國60年代以前的房屋，

且若倒塌五分之一以上的房子已達不堪居住程度，倒塌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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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以上就幾乎無法居住，若再有地震發生，居住其中之人

會更加危險，但若條文改為「損害面積超過三分之一」是較

為寬鬆，以鐵皮屋為例，就算屋頂面積損壞達三分之一以上，

因其骨架大部分都在，受災戶仍可快速修補後而居住。就「椽

木」部分則建議刪除，較符合時宜。惟「損害面積」超過三

分之一部分需再研議。 

(五)本部消防署： 

１、有關現行條文係按前本部社會司於 89年所函頒「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訂定災害救助金核發規定範例」及參據

前揭範例於 90年訂頒並於 100年修正之「風災震災火災

爆炸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所列因地震及非地震造成住屋

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之安遷救助認定標準。至因地震造成

部分未將「非經整修不能居住」納入，係因房屋毀損達二

分之一以上，或塌毀面積達二分之一以上，已認定達不堪

居住程度，爰未於第 1項第 1款予以敘明。 

２、有關毀損程度之認定，臺東縣政府曾函本部有關第 4條建

議修正條文，惟本部函復該縣，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構造編」所列包括：磚構造、木構造、鋼構造、混凝土構

造及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等主要建築構造類型，應尚符現

行於 88年 921地震後，將原先「臺灣省防救天然災害及

善後處理辦法」（民國 54年訂頒）所採對於住屋全倒及半

倒救助之判定方式，修正改從前本部社會司於 89年所函

頒「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災害救助金核發規定

範例」，及參據前揭範例於90年訂頒並於100年修正之「風

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所列因地震及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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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造成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之安遷救助認定標準；又

對於未符「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第 4

條第 1項第 2款第 1目及第 2目情形者，依第 3目規定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就實際受災情形認定給予安遷救助。 

３、有關毀損程度達三分之一已為現行較為客觀、量化之認定

標準，至於不好認定者，則可依本條第 1項第 2款第 3

目「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住屋受損嚴重，非經

整修不能居住者」規定辦理之，因此建議維持現行規定。 

４、按本部營建署說明，若鐵皮屋損害面積達三分之一，惟骨

架尚在，經整修尚能居住，則與非經整修不能居住之規定

不符。另有關臺東縣所提建議當初不予同意係因考量各縣

市政府財政困難，若按該縣意見修正等同放寬認定標準。

基於災害救助金係由災害發生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發給，所需經費亦係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分別編列預

算支應之，如各縣市政府無意見，本部亦予尊重配合修

正。 

５、有關屏東縣政府建議於第 2款第 1目增列「依縣市主管機

關之認定為標準」，而非實際以尺丈量部分，因其他規定

亦有相關百分比之規定，請屏東縣政府提供相關具體條文

建議及說明資料送業務單位參酌。 

研商結論：草案第 4條參酌臺東縣政府及屏東縣政府之建議，修

正為「住屋屋頂損害面積超過三分之一；…」。 

四、修正草案第 5條： 

(一)屏東縣政府： 

１、有關「重大過失」部分在實務執行上無法認定，如火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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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為電線走火所導致，然電線走火亦可視為人為因素，

且火災證明書並不會敘明是何原因造成，若實際詢問民眾

亦無法確知詳情，因此在認定有其因難。 

２、建議保留「故意」之規定，但也贊同基隆市政府之意見，

若因個人行為導致其親屬無法領取災害救助金，以救助的

觀點來看較不合理，且臺灣省政府亦訂有「臺灣省政府辦

理災害救濟捐款專戶慰問金發放要點」，若本條修正通過

可能造成規定有所不同，因此建議參酌臺灣省政府所訂規

定辦理。 

(二)臺中市政府： 

１、若按修正條文規定，本標準所訂各救助種類恐皆需先認定

是否為故意或重大過失，若發生災害致傷亡時，長官多期

待可盡速發放救助金以慰問家屬，故對實際執行面恐造成

困擾。 

２、本修正條文原係考量如民眾因個人故意或過失而領取災害

救助金，有違社會正義，惟以實際發生之機率而言，大部

分的受災民眾皆係因天災所造成的損害，而需要政府給予

救助，現因少數人行為而增訂本條規定，影響其他需要緊

急救助民眾權益，利弊得失，亦值得再權衡商榷。 

３、另查消防法第 19條規定內容，係指對應負火災責任者不

予補償，但如前所述，本標準性質係為救助而非補償，因

此建議維持現行條文，不增訂第 3項。 

(三)臺東縣政府： 

有關「重大過失」部分建議刪除，但保留「故意」之規定，

雖我們並未有司法機關之權限與資源去調查災害原因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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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故意或重大過失，惟在實際執行上可讓民眾簽署切結，

若未來於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經判決確定為故意造成者，可

做為請求返還之依據。 

(四)臺南市政府： 

建議保留「故意」規定，因本市曾發生一位疑似精神障礙人

士縱火燒死自己的直系親屬，然親屬死亡後，該員屬直系親

屬的一份子，可以領取災後救助金，導致其他親屬相當不諒

解，因現行規定並未律定故意、重大過失或其他情形不得領

取，僅於第 7條定有具領人資格有那些。因此本市依民眾陳

情暫緩發給災害救助金，待後續司法程序裁定後再辦理程序

之確認。若中央可增訂「故意」之規定，則可做為明確依據

以告知民眾於何種情形是否發給災害救助金。 

(五)基隆市政府： 

有關第 5條修正條文，經查臺灣省政府時期相關法令解釋，

有關天然災害救助部分，係協助民眾渡過一時生活急困，而

非予以損害賠償。而有關火災若屬人為縱火，其縱火人如係

災地現住人，其本人當不予救助，至其他受災之人，基於上

述災害救助理念，依相關災害救助相關規定予以救助。因此

建議增列第 3項，並修正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自身受災

死亡、失蹤、重傷或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其本人不

得具領災害救助金，至其他親屬因為災害導致損害，仍應予

以救助。」 

(六)本部消防署： 

有關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規定尚有討論空間，一方面考量地方

政府認定究屬輕過失或重大過失之執行上是否有困難，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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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針對因自身行為導致受災死亡、失蹤等情形，不得具領

之範圍究僅限於本人不得領取，或其配偶、親屬等皆不得具

領而導致因某甲行為而懲罰其他人不得具領災害救助金。惟

涉及政策方面，考量救助資源有限，如何以最有效率的要求

分配救助資源，仍請各縣市再予提供建議。 

研商結論：草案第 5條第 2項配合第 3條內容之修正酌作文字調

整，第 3項則採甲案，文字內容修正為「因故意致自身或

他人受災死亡、失蹤、重傷或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

該人不得具領災害救助金。」。 

五、修正草案第 6條： 

研商結論：照案通過。 

六、修正草案第 7條至第 9條： 

研商結論：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會議決議： 

一、草案第 2條第 2項，「海嘯」因現行震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業訂有海嘯篇，爰比照龍捲風之寫法，於「震災」文字後以

括弧加註「含海嘯」，並刪除同條第 3項。 

二、草案第 3條第 1款有關「死亡救助」之適用，改採分目列述

之。 

三、草案第 4條參酌臺東縣政府及屏東縣政府之建議，修正為「住

屋屋頂損害面積超過三分之一；…」。 

四、草案第 5條第 2項配合第 3條內容之修正酌作文字調整，第

3項則採甲案，文字內容修正為「因故意致自身或他人受災

死亡、失蹤、重傷或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該人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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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領災害救助金。」。另第 6條至第 9條照案通過。 

五、請本部消防署參酌各與會單位所提建議及前揭會議結論，修

正草案內容後再徵詢各與會單位意見。 

壹拾、散會。 

 












